
广东省预拌混凝土行业协会文件 

粤混协〔2014〕10 号 

 

关于印发《广东省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生产搅拌

站指南》的通知 

 

各区域行业协会、预拌混凝土企业： 

当前、绿色、低碳、环保、节能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

变的主旋律，也是混凝土产业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为落实

国务院《绿色建筑行动方案》要求，切实推动我省混凝土行

业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促进绿色高性能混凝土技术进步

和科技创新，同时加强我省预拌混凝土行业管理，推进行业

的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实现广东省预拌混凝土生产与城乡

建设、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规范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和管

理，促进预拌混凝土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省协会组织行业力

量编制了《广东省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生产搅拌站指南》（下

称《建设指南》），并在行业中已广泛征求意见。 

《建设指南》以绿色、环保、节能新理念针对我省行业

实际情况编制，涵盖了生产及新建、改建、扩建搅拌站的厂

区、设施、设备、技术应用、生产管理、企业文化诸方面提

出了要求。《建设指南》的实施，将有利于预拌混凝土产业

升级，有利于产业可持续发展。 



经省散装水泥管理办公室同意，现将《建设指南》印发。

请各区域行业协会、预拌混凝土企业贯彻实施。 

  

广东省预拌混凝土行业协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日 

 

附件下载：广东省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生产搅拌站建设指南

（修订稿）.doc 



 

1 

 

广东省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生产搅拌站指南 

 

前  言 

为推进预拌混凝土行业的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实现广东省预拌混凝土生

产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规范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和管理，促进

预拌混凝土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特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适用于广东省行政区域范围内预拌混凝土的生产企业新建、改建、

扩建项目。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管理除应符合本指南的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行业

和地方现行有关法规和标准的规定。 

本指南共分为八部分，包括：基本规定、厂址选择、厂区建设、设备设施、

生产管理、排放监测控制、运输管理、安全生产和企业文化等。 

 

1  基本规定 

1.1 新建、改建、扩建预拌混凝土企业项目的申报和审批程序按照广东省

散装水泥管理办公室粤散办〔2012〕41 号《关于进一步贯彻执行〈关于预拌混

凝土、预拌砂浆和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项目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的

规定执行。 

1.2 新建、改建、扩建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在建设前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经

行业主管部门预审批准后，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企业建成须经验收

合格、取得相应资质后方可生产。 

1.3 在新建、改建、扩建预拌混凝土企业时应严格将环保设施与生产设施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1.4  新建预拌混凝土企业项目必须符合本指南中的所有条款要求。 

1.5  改建、扩建预拌混凝土企业项目必须符合本指南除 2.1、2.2、2.3、4.3.5、

条款外的其他条款要求。 

 

2  厂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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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新建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厂址选择必须符合城市规划、行业发展规划、

土地使用性质和环保要求。 

2.2 新建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选址应避开环境敏感区， 应远离居民集中居

住区 500 米（含）以上及下风口位置。 

2.3 新建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选址应考虑原材料及产品运输便利，生产经

营便于管理，投入产出合理。 

2.4 不符合 1、2条款要求的已建预拌混凝土企业不宜进行改建或扩建。 

 

3  厂区建设 

3.1 厂区内应合理规划。办公区、生活区、生产区应分区设置，且应采取

相应的隔离措施，厂区边界应建围墙。 

3.2 厂区内道路及生产区的地面应硬化，且应保持完好和清洁，保证车辆

以时速 5～10 公里行车时不扬尘，未硬化的空地应进行绿化。 

3.3 厂区绿化面积占全厂面积比率达到 8%以上。 

3.4 厂区内应充分考虑人流、物流自然流畅，不交叉线路，便于管理。有

条件的宜设计进出两个大门，一个为原材料和空车进入，另一个为产品和人员

进出，并设置导向、警示、定位等标识。 

3.5 厂区建设时应合理设计排水系统，做到雨污分流，并配备生产废水处

理、雨水储存循环利用系统。 

3.6 厂区内应建洗车台，洗车台应靠近空车进站位置，并保持清洁。 

3.7 厂界噪声应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要求，

离居民区较近的一侧，经监测厂界噪声超过标准的，必须安装隔音设施。 

3.8 办公区应设置停车场、宣传栏、密闭式垃圾收集容器等设施。 

3.9 办公区、生活区的生活用水应采用节水器具，节水器具的配制率应达

到 100%。 

3.10 食堂宜设置在生活区内。食堂厨房应设置隔油池，并定期清理。 

3.11 厂区标牌应包括环境保护内容，并在厂区醒目位置设置环境保护标

识。 

3.12 厂区门前道路、环境按门前三包要求进行管理。 

Fengk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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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备设施 

4.1  一般规定 

4.1.1 应选用低噪声、低能耗、低排放等技术先进并满足当地环保标准的

生产、运输、泵送和试验设备，严禁使用国家和地方明令禁止的淘汰设备。产

生噪声较大的设备设施，应尽量远离办公区、生活区和周边住宅区。 

4.1.2 生产、经营、运输设施设备须按照《广东省散装水泥设施设备备案

管理办法》规定在“广东省散装水泥发展应用监管信息平台”备案。 

4.1.3 预拌混凝土的生产、运输设备宜使用清洁能源。 

4.1.4 应建立设备技术档案。集尘、降噪、污水处理等环保设施应定期进

行检查维护和记录，确保正常运行。 

4.1.5 用水设备设施应完好，不应有渗漏。 

4.1.6 应建立雨水收集设施。 

4.1.7 应建立混凝土拌合物回收再利用设施，设施应满足生产过程中混凝

土拌合物的回收、分离和再利用。对分离出来的砂、石、废浆做到 100%的回收

利用。 

4.1.8 应建立废水回用设施，生产用水应循环使用并做到 100%回收利用。

利用废水作为拌合用水时，其水质应符合《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 的规定。 

4.1.9 试验室设备配置精度应满足生产要求。 

 

4.2  搅拌站（楼） 

4.2.1 搅拌站（楼）应合理布局，有条件的选择不等高区域，高处可设置

砂石料场，低处可设置计量、搅拌和装车层，地下应建蓄水池。 

4.2.2 搅拌站（楼）一层宜采用混凝土结构，以减少主机震动；主体二层

及以上部分应封闭，其内部应采用防尘的采光设施。 

4.2.3 搅拌层应设有冲洗设施，冲洗废水应回收利用。称量层平台应有除

尘设施。 

4.2.4 搅拌站（楼）生产工艺流程中的上料、配料、搅拌等环节应实施封

闭。 

4.2.5 搅拌主机卸料口应采用防止混凝土喷溅的设施，卸料口下地面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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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清洁。 

4.2.6 搅拌站（楼）应安装实时监控系统。 

4.2.7 搅拌主机、筒仓应配备除尘设施，除尘设施必须保持完好，滤芯等

易损装置应定期保养或更换。筒仓除尘器宜安装在筒仓旁的地面上，便于维护

保养。 

4.2.8 筒仓除吹灰管及除尘器出口外，不应再有通向大气的出口。吹灰管

应采用硬式封闭接口，避免泄漏。 

4.2.9 粉料筒仓应配备料位控制系统，料位控制系统应定期检查维护。 

 

4.3  砂石堆场 

4.3.1 砂石储存、卸料、场内搬运以及上料过程中采取固定的封闭措施。 

4.3.2 砂石堆场应建成封闭式（三面墙，加装硬顶），并应标明边界。所有

装卸料行为应在边界内完成。 

4.3.3 砂石堆场应铺装硬质地面并设置排水沟。 

4.3.4 砂石堆场与配料设施（地仓）宜一起封闭，其高度应能满足装卸料、

配料的要求，并应配备除尘设备和降尘喷淋装置。 

4.3.5 砂石装卸配料作业，新建企业原则上不使用铲车，应采用传输带输

送，以减少噪音；改建、扩建企业有条件的应采用传输带输送，不使用铲车，

确因条件所限，宜采用静音装载设备。 

4.3.6 沙、石材料品种分仓堆放，不混料，并有清晰的标记标识。 

 

4.4 生产废水和废弃物处理 

4.4.1 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应符合以下要求： 

4.4.1.1 生产厂区应设置多级沉淀池，以便废水、废料回收使用，实现零

排放。 

4.4.1.2 搅拌楼（站）、骨料堆场、混凝土回收设备、车辆清洗场地四周应

设置排水沟，排水沟与沉淀池连接。 

4.4.1.3 生产厂区应设置废水再利用设施，对经过沉淀的废水进行合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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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4.4.2 生产厂区应配备混凝土回收设备，对废弃的尚未固化的混凝土拌合

物进行回收、分离和再利用，分离出的浆水应排入沉淀池。 

4.4.3 应设置固体废弃物存放点，不得露天堆放。 

 

5 生产管理 

5.1  一般规定 

5.1.1 为了保证混凝土耐久性，预拌混凝土企业在原材料选用、配合比设

计、混凝土生产、运输、施工等环节过程中应严格执行相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5.1.2 预拌混凝土企业必须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及检测设备。

按照绿色生产管理的理念，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制度，采用先进的 ERP 计算机

管理系统，对采购、生产、质量、成本、库存、销售、调度、运输、财务、人

力资源以及企业经营理念、业务流程、基础数据进行全面系统管理，通过现代

化、科学化的管理和技术进步，实现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活动。 

5.1.3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将混凝土绿色生产的内容纳入内部管理体系文

件，把混凝土绿色生产管理工作纳入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中，并定期组织相

关的业务培训。 

5.1.4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按照合同约定和标准规定，组织好材料、设备、

运输车辆等生产资料，科学生产、合理调度，减少废品量。 

5.1.5  预拌混凝土企业应按照要求设立专项试验室，按功能设置水泥物检

室、力学室、留样室、试配室、化学分析室、标准养护室等，并配备满足企业

生产检验要求的试验设备和人员，确保产品质量。 

 

5.2 原材料 

5.2.1 应使用散装水泥及矿物掺合料。水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硅

酸盐水泥》GB 175 的规定；粉煤灰、粒化高炉矿渣粉、钢渣粉等矿物掺合料应

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用于水

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钢渣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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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0491 等规定。 

5.2.2 宜使用高性能和环保型混凝土外加剂。外加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 和《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 50119 的规定，

混凝土外加剂中释放氨量应符合《混凝土外加剂中释放氨限量》GB18588 的规

定。液体外加剂的储存、输送必须采取密闭和防渗漏措施。 

5.2.3 砂、石原材料的装卸、搬运应采取相应的降尘措施，皮带上料的漏

料应及时清理。 

5.2.4 散装水泥等粉料的装卸应有防尘措施，应严格控制粉料上料过程，

防止粉料泄漏对环境造成污染。 

5.2.5 原材料储存和使用应按照先进先出的原则，合理设计原材料储存位

置和仓位，及时调整原材料的使用日期。 

 

5.3  配合比设计 

5.3.1 应以绿色高性能混凝土的设计理念进行预拌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5.3.2 应合理利用矿物掺合料取代水泥。矿物掺合料的取代量需通过试验

验证，保证配制出的混凝土质量满足现行相关标准和规定的要求。 

5.3.3 大力推广使用人工砂。人工砂的使用应满足《人工砂混凝土应用技

术规程》JGJ/T 241 的规定。 

 

5.4  生产控制 

5.4.1 预拌混凝土企业的生产管理系统应采用计算机自动控制。 

5.4.2 对集尘、降噪的设备设施定期检查维护，检测仪器定期送至有资质

的检测单位进行检测。 

5.4.3 对关键设备和生产过程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防止废品的产生。 

5.4.4 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及时清理。 

5.4.5 对混凝土运输车入料口及卸料斗及时清理。 

5.4.6 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确保混凝土运输车出厂后不产生遗洒。 

5.4.7 应采取措施，减少固体废弃物的产生并对固体废弃物作专门的处理。 

5.4.8 粉料上料过程要有专人监控，防止粉料泄露对环境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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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 宜综合利用工业废弃物（如尾矿、粉煤灰等），在利用工业废弃物的

过程中，也必须遵守各项要求，不得造成二次污染。 

5.4.10 严禁使用各种袋装粉料。 

5.4.11 液体外加剂的储存、输送必须采取密闭和防渗漏措施。 

 

6  排放监测控制 

6.1 绘制厂区污染物排放平面图，标出排放点，排放点有变化时要及时更

新。 

6.2 制定噪声、粉尘、污水、废弃物排放控制程序，内容包括资源配备、

控制目标、控制措施、检查纪录、整改措施、应急预案等。 

6.3 对噪声、粉尘、污水、废弃物排放要定期进行自检，不合格的要立即

按应急预案的要求进行处置。  

6.4 有组织排放的排气筒应设置永久采样孔和采样测试平台。 

6.5 采用先进成熟的工艺、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污水、噪声、粉尘

等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的要求。 

6.6 每年应委托法定检测机构对粉尘、噪声、生产污水排放进行检测，检

测结果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废料、废水实现零排放。 

 

7  运输管理 

7.1 应使用符合国家和广东省环保要求的运输车进行运输。 

7.2 运输设备、泵送设备符合资质登记要求，并在广东省散装水泥发展应

用监管信息平台备案。 

7.3 运输车应定期保养，运输前应综合检查。 

7.4 运输车（含原材料）应保持外观清洁，运输车车身应有明显企业标识，

运输过程中应采取防止洒漏的措施。 

7.5 应合理安排运输路线。运输车应使用 GPS 车辆定位调控管理系统。 

7.6 运输车应按额定载量、规定速度行驶，严禁超载、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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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运输车进入厂区、居民生活区及施工区域时应低速行驶，严禁鸣笛。 

7.8 运输车辆装料和卸料后必须进行清扫，将车身可能会散落的原材料清

扫干净后才许可驶离装卸料区域。 

7.9 粉料运输车必须保持外观清洁，必须用湿式方式进行清洁。 

7.10 冲洗运输车辆应使用循环水，冲洗运输车产生的废水应与废水回用设

施连接。 

7.11 运输车辆应采取适当方式装料和卸料，以降低噪声。 

 

8  安全生产、企业文化 

8.1 安全生产 

8.1.1 办公区、生活区应与生产区分开设置，并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8.1.2 厂区应明示厂区平面图和安全生产、消防保卫、环境保护等制度，

并应公示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流程。 

8.1.3 厂区内搅拌楼及罐体、料场大棚等结构应与输电导线保持安全距离，

采用绝缘材料进行安全保护。 

8.1.4 厂区出入口、车辆通行要道、搅拌楼（站）、粉料储存罐体、输送皮

带、堆料场及装载机上料运转区域、水池及基坑边沿、高坎及有危险气体和液

体存放处等危险部位，应设置相应设施及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8.2 职业健康 

8.2.1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GB/T 28001 的规定。 

8.2.2 工人劳动强度和工作时间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体力劳动强度分级》

GB 3869 的规定。 

8.2.3 企业应在易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设备、场所设置警示标识。 

8.2.4 企业应定期对从事有毒有害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培训和体检，监

督作业人员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劳动保护用品。 

8.2.5 企业应为从业人员配备必要的安全帽、安全带及与所从事工种相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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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安全鞋、工作服、防护面罩、眼罩、耳塞等个人劳动保护用品。 

8.2.6 所有外来人员都必须经企业行政管理部门或办公室许可并进行登

记，在领取并正确佩戴相应的个人劳动保护用品后方可进入厂区。 

8.3  企业文化 

8.3.1 混凝土企业应加强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建设，增强企业创新意

识，树立企业价值观和企业精神，确立正确的经营理念。 

8.3.2 企业文化建设应贯彻以人为本，强调关心人、尊重人、理解人和信

任人。大力提倡团结协作精神，使企业形成一个精诚合作的群体，建立和谐的

人际关系；激励职工参与意识，使他们把自己与企业视为一体，积极为企业的

兴旺发达献计献策。 

8.3.3 制定体现企业文化的标志、反映积极向上的企业精神、企业目标的

标语，并定期组织职工参与企业的各种文化活动。 

8.3.4 根据混凝土行业的特点，确定和强化企业的个性与经营优势，唤起

员工的认同感，激发员工的使命感、凝聚员工的归属感、加强员工的责任感、

赋予员工的荣誉感、实现员工的成就感；增强员工奋发向上的信心和决心，形

成企业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发展动力。 

8.3.5 通过培育企业价值观念，使企业员工树立正确的、有利于企业生存

发展的价值观念，并形成共识，成为全体职工思想和行为的准则；并以生产、

服务为中心，引导和培育企业员工创名牌、争一流、上水平的意识和质量第一、

服务至上的经营风尚，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广东省预拌混凝土行业协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日 

 


